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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考選行政

國家考試申論式試卷掃描線上閱卷導入電子簽章機制委外

建置

一、緣起

為推動國家考試評閱試卷作業方式改革，本部刻正辦理

「國家考試線上閱卷管理資訊系統委外建置案」，擬將現行

申論式試卷紙本透過快速掃描設備轉換為影像資料檔，在完

善資安防護與監控環境下，應考人作答原樣直接顯示於電腦

螢幕，提供閱卷委員進行線上閱卷，並可同時採分題評閱試

卷、即時分析閱卷品質與控管進度，藉以提高試務 e化效率，

精進閱卷技術，縮短閱卷時程。

為確保試卷資料於網路作業之安全性、完整性、機密性

及評閱過程之不可否認性，爰導入電子簽章機制，藉由強化

線上閱卷流程之資訊安全，以維護應考人權益。

二、規劃要項

（一）專屬資安防護設計：為提升線上閱卷系統之安全性，

採本部自行核發晶片卡方式，閱卷委員使用系統時，

均需進行晶片卡之身分驗證。

（二）運用數位化簽章技術：為確保申論式試卷影像檔之完

整性，藉由電子簽章資訊技術，以確保影像檔未經破

壞、塗改或置換。

（三）實施試卷電子彌封：為確保閱卷程序之公平性，試卷

掃描後，立即透過簽章技術，進行試卷電子彌封作

業，隱藏應考人座位號碼及條碼等應試資訊。

（四）評閱不可否認性：為確保應考人已評閱分數之不可否



認性質，透過電子簽章機制，閱卷委員之評閱過程，

均以數位化簽章技術處理，以驗證分數正確性。

三、預期效益

（一）創新閱卷作業方法：透過作業流程再造，增進試務效

率，減省人力作業，提高整體考試效能。

（二）提升閱卷品質：得以擴大採行平行兩閱或一卷多閱措

施，以降低主觀影響，確保閱卷的客觀與公平性，並

維護應考人權益。

（三）數位化簽章技術有效性：電子簽章法明定電子文件替

代書面文件之效力，且電子簽章等同於手寫簽名及蓋

章，使線上閱卷評閱過程符合法源基礎要求。

（四）預為異地閱卷準備：透過數據傳輸，得以在台北以外

地區設立閱卷據點，提升閱卷委員參與意願，節省交

通、住宿時間與費用。


